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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社會住宅除由政府直接興辦外，考量政府財政資源有限，且民間經營管理效率較佳，亦將以

多元方式獎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內政部刻正依據「住宅法」相關規定，研擬獎勵民間興辦

社會住宅相關子法，以建立獎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機制。此外，該部亦刻正研擬「民間成立

租屋服務平臺之輔導及獎勵辦法」草案，以輔導獎勵民間公司（如房仲或物業公司）或非營

利組織（如公益團體）成立租屋服務平臺，有效利用民間住宅資源，並藉由多元管道提供社

會住宅，解決弱勢民眾居住問題。至民間興辦社會住宅需用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築物，公產

管理機關得以出租、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財政部刻會同內政部訂定相關辦法，未來將配合

需要提供國有土地。 

三、又，為健全房屋市場並維護租稅公平，已自 100 年 6 月 1 日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其中有關

銷售不動產部分，係對出售持有 2 年以內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以及可供建築之都市土地課

稅，並將合理、常態及非自願性移轉排除課稅，以抑制短期投機炒作，促使房地產回歸合理

正常之市場交易。此外，為使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內政部已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等法案

，建立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該制度實施後，各地方政府於依法評定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

價及房屋標準價格時，即可參考該登錄價格覈實評定，使不動產相關課稅更臻合理並符實際

。 

（九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有關知名商圈取得商業登記店家是否

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7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38） 

陳委員就有關知名商圈取得商業登記店家是否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

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現行商業法制採行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登記係採準則主義，符合法定程式及要件即准為

登記。商業於登記後，始得以商業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且業者經營業務行為應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違反時則依其行為所觸犯之法令處罰。另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除後

，商業登記所在地係法律關係之準據點，為商業文件收送之主事務所，而商業實際經營業務

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法令規定。 

此外，為強化行政管理之銜接，公司及商業之設立及遷址、分公司及商業分支機構設立、遷

址登記之核准函，均副知各地方政府之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衛生及所在地之國稅稽徵

機關，且相關機關亦可透過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商工行政資訊跨機關查閱服

務專區」，即時取得商業登記及財稅（營業）登記資料。至有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部分，申

請人於申請登記前可預先透過該管地方政府建置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系統（或透過經濟

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網入口連結相關網站），查詢所欲申請之營業場所位屬分區及相關管制

規範，以避免誤觸都市計畫法令規定。 

二、另為確保商業營業場所消防安全，各地消防機關於接獲商業登記核准函後，即派員查核該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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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防火管理、防焰物品、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等

消防安全事項，如不符「消防法」相關規定者，即依該法所定罰則裁處。此外，為確保國內

十大特色夜市消防安全，其所在地消防機關業採行相關管理措施如下： 

(一)部分夜市為開放空間，未要求檢討設置消防安全設備，目前針對夜市之火災預防，除結

合夜市管理委員會辦理防火宣導外，並實施消防搶救部署演練，以確保公共安全。 

(二)夜市內場所如取得營業登記，且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時，即依「消防法」規

定要求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並依規模施以防焰、防火管理等制度；如未達「供

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時，則指導設置滅火器等消防設備，並加強落實防火管理措施

。 

三、又，為保障民眾飲食衛生安全，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均要求夜市餐飲商家之場所及作業衛生，應

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所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且每年皆按計畫稽查轄區內夜市餐飲商家

，如有不符食品衛生相關法規情事者，即依法處置。另為進一步提升餐飲業者衛生自主管理

能力，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自民國 99 年起，持續輔導北、中、南區觀光夜市及美食

街等小型餐飲業者進行衛生自主管理，經輔導後如通過評核，即頒發獎牌或獎狀以資鼓勵，

並提供民眾用餐時參考。目前已輔導臺北市寧夏夜市、臺中市逢甲夜市、高雄市六合夜市及

宜蘭縣羅東夜市，計 111 家餐飲業者及 35 家美食街小型餐飲業者通過評核。本（101）年預

計可再輔導 104 家觀光夜市餐飲業者、34 家美食街餐飲業者落實衛生自主管理，以改善工作

環境及從業人員衛生水準，提升觀光夜市及美食街形象。 

四、至臺北市師大夜市及臺中市逢甲夜市之髒亂，多因夜市內流動攤販集中所致，夜市周邊之商圈

店家均為店面式經營，並無髒亂及噪音情事。師大夜市部分違規業者，係因違反都市計畫、

建築管理、消防安全、環境衛生、道路使用及臺北市自治法規等相關法令，未來中央及地方

主管機關將強化相關法令宣導，並加強與商圈組織溝通，以促進業者自律管理。 

（九十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愛滋病患者之收容及照護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40） 

陳委員就愛滋病患者之收容及照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及「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感染

者之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

遇，違反者將處以罰鍰。目前全國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除專責收容失依、單親、法院

轉介偏差行為未婚懷孕性交易保護安置之兒童少年外，內政部特別以補助方式鼓勵安置愛滋

病患者，目前仍有安置床位。另愛滋病患者如因失能、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且失能而有

機構安置需求者，全國老人福利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均尚有安置床位可資運用。 

二、為提供愛滋病患獲得更為完整之醫療及社福照護服務，行政院衛生署於本（101）年 6 月 5 日


